
082016.4.25 ❘ 星期一
见习编辑：陈毅香 ❘ 版式设计：马 丁

新闻热线：0571-85211162 13857101115Q 聊

QQ聊聊，，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那些与法有关的新鲜事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那些与法有关的新鲜事、、有趣事有趣事、、令你深受感动的事令你深受感动的事、、让你深有感触的事让你深有感触的事…………

洗车后车上7200元不见了
原来是洗车工藏在了裤裆里
爱玩游戏的他偷钱为了买游戏道具

青橄榄（临海市杜桥派出所通讯
员 叶明銮）：一帮年轻的警察穿着便
装去抓赌，众赌徒以为是同行来捧
场，居然邀请他们一起赌，结果被一
窝端了。

海军新闻官（本报记者 王志浩）：
哈！有意思。说来听听。

青橄榄：前几天，临海市公安局杜
桥派出所获悉辖区某村在戏场搭篷聚
赌，当夜8点多，该所组织一批年轻民
警和协警换上便装前去抓赌。

海军新闻官：好有画面感。
青橄榄：抓赌民警驾驶私家车分

批前往赌场，在村口先端了两个把风
的暗哨后，直接进入赌场。

海军新闻官：旗开得胜啊。
青橄榄：赌场就设在戏场边上，一

边是老头老太太在看戏，一边是一帮
中年男女以每桌六人的形式聚赌，正
在吆五喝六。

海军新闻官：民警来了他们没感
觉吗？

青橄榄：他们没想到是警察啊，有
几个玩得兴起的赌徒还招手邀他们
一起赌，喊着“这下人多了玩起来更
热闹啦”。

海军新闻官：正赌在兴头上啊。
青橄榄：抓赌的力量陆续到位。

为首的场头董某还以为真来了那么多
赌徒，乐开了怀，热情地递烟，邀请年轻
民警一起赌，说不过瘾的话还可以让他
们坐庄。

海军新闻官：哈哈哈哈！他还真以
为生意来啦。

青橄榄：带队的民警眼看所有警力
已到位，并且对众赌徒形成了包围圈，
便一把反扣住董某的手腕，说我们是来
抓赌的！

海军新闻官：这下他们傻眼了吧？
青橄榄：当下，众赌徒就炸开了锅，

想跑但已经没有机会了。坐庄的张某
一个劲地骂两个把风的死哪里去了，放
那么多警察进来。边上帮张某理庄的
妇女王某说，别骂外面把风的了，我们
自己还不是没有警觉呀，还想请警察一
起赌呢！

海军新闻官：“狗咬狗”，互相埋怨。
青橄榄：随 后 ，全 副 武 装 的 巡 特

警 也 到 了 现 场 ，赌 徒 们 被 带 上 了
警 车 。

海军新闻官：这仗打得真漂亮。
青橄榄：就这样，聚集在戏场边上

的众赌徒被一窝端了。4月24日，15个
赌徒中，三个涉嫌开设赌场的和两个把
风的已被刑事拘留，其余全被行政拘留
10天。

吆五喝六赌得正欢
看见便衣警察还热情邀请一起赌
结果这伙赌徒被一锅端了

厚重潜行（桐庐县公安局通讯员
赵鎏杰）：有个案子比较有意思，洗车
店老板报案说客户洗车后发现车上
7200元不见了，结果是店里的洗车工吴
某干的。

八目鱼（本报记者 陈洋根）：洗车
时还有人放这么多钱在车上？

厚重潜行：汪先生是洗车店的老客
户，对洗车店比较放心，加上公司就在旁
边，4月17日上午11点左右，汪先生将车
子送过去洗，大约半个小时后洗好提车，
他发现车上钱不见了，于是就找洗车店
老板交涉。洗车店老板也觉得奇怪。

八目鱼：警方是怎么怀疑到是“内
鬼”作案的？

厚重潜行：当天中午，接到洗车店
老板报案后，民警通过仔细调查，发现
当时接触过涉案车子的，除了洗车工吴
某之外，没有其他人，因此判断吴某有
作案嫌疑。

八目鱼：吴某承认吗？
厚重潜行：吴某百般抵赖。就在民

警准备传唤吴某至派出所进一步调查
时，他心慌了。经过民警做工作，吴某
承认在清洗客户汪先生车子时，一时起
了贪念，偷走了放在储物盒中的 7200
元现金，并把钱藏在了裤裆里。

八目鱼：他为啥要偷别人的钱呢？

厚重潜行：吴某刚满 18 周岁，建德
人，今年3月20日才到洗车店工作。他
平时喜欢玩游戏，手头缺钱，于是起了
贪念，偷来的钱准备用来买游戏道具。
被刑拘后，吴某在看守所又交代案发前
一个礼拜，曾在洗车店盗窃了另一客户
的5500元。因为没被发现，所以又心怀
侥幸地偷了汪先生车上的钱。

八目鱼：看来洗车时，不要把贵重
物品放在车上。

厚重潜行：的确，车主们到洗车场、
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往往容易麻痹大
意，遗忘一些贵重财物在车上，让不法
分子有了可趁之机。此外，店家也应注
意把好关，加强员工的思想教育和法
制教育，做到不是自己的钱财不要拿。

（2016）浙0726民初02249号
黄宏政、于春霄：本院受理原告徐永林与被告黄宏

政、于春霄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张孟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楼
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7月
27日上午9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474号

黄文良、张爱月：本院受理原告郑期武诉被告黄文
良、张爱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要
求两被告共同归还借款150000元及利息46800元（按
月利1.2分从2014年2月1日计算到2016年4月1日，
之后仍按此计算到实际付清之日止），合计人民币
196800元；2、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07月27日上午10：00时在
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134号

郑杨镕、郑雪英：本院受理原告郑时东诉被告郑杨
镕、郑雪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两被
告立即归还借款4万元人民币，并支付逾期利息（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起
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履行确定之日止）；2、由两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07月27日上午09：30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803号

金燎亮：本院对原告金晓挺诉被告金燎亮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为：由被告金燎亮归还
原告金晓挺借款人民币2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付清。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950元，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
东商初字第8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745、746号

金燎亮：本院对原告周国民诉被告金燎亮民间借贷
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其中（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745
号案件判决结果为：由被告金燎亮归还原告周国民借款
人民币36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金
燎亮承担；（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746号案件判决结果
为：由被告金燎亮归还原告周国民借款人民币127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本案受理费
124 元，由被告金燎亮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745、7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481号

张均、钟红灿：本院受理原告钟运丰诉被告张均、钟
红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张均归还
借款25万元及利息（按月息1.5分计算到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由被告钟红灿负连带清偿责任。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7月4日上午9：30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325、02327号

黄生年、王群芳：本院受理原告黄荷宵诉被告黄生
年、王群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7日上午9点
2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694号

张雷霆、张群利：本院受理原告张灵宝诉被告张雷
霆、张群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张雷霆归还借款本金
70000元及逾期利息；2、判令被告张群利对以上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担保责任。3、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2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3日上午9：50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507号

金孟进：本院受理原告李会琴、傅国良诉被告金孟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金孟进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200000元及利息，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
并定于2016年7月13日上午9：20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414号

金章科、吴超敏：本院受理原告黄雪姣诉被告金章
科、吴超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2日上午8：40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229号
陈卫进、张晓仙：本院受理原告边丽萍诉被告陈卫

进、张晓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0122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2374号

浦江县宏兴纺织有限公司、高福生、张燕春、浦江恒
悦纺纱有限公司、浙江浦江丰磊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诉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2374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748号

龙七妹：本院受理原告林世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告知
书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
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605号

曾志斌、杨红燕、衢州市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周建芳诉被告曾志斌、杨红燕、衢州市
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
6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曾志斌、杨红燕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周建芳代为偿还的
银行借款2078146.79元；二、原告周建芳对被告衢州市
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抵押的位于衢州市浙西大
道109号15区2、3幢[土地使用权证号：衢州国用（2014）
第04278号]所确认的面积为5946.90平方米的国用土
地使用权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第二顺位优先
受偿权；三、被告衢州市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
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234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4075元，由被告曾志斌、
杨红燕、衢州市凌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缴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1710号

程小玲：本院受理原告梁银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告
知书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4555号

陈明婵：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合作银行
与被告杨兴安及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台路商初字第455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杨兴安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
桥农村合作银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及截至2015
年10月28日的利息、罚息共计24664.13元，并支付自
2015年10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合同
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息；你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你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杨兴安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450元，由
被告杨兴安和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2900号

上海川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章茜茜
与被告你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公司无负责收文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 2900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
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章茜茜保证金及货款共计人民币227424元，并赔偿
自2015年8月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1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5360 元，由你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4750号

胡玲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袁夏琴及被告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475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袁
夏琴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本金人民币
29702.83 元及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利息人民币
6431.95元、罚息人民币4014.56元，并支付自2015年12
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及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及相关费用；被告
胡玲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胡玲丽承担
保证责任后可向被告袁夏琴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人民币1460元，由被告袁夏琴、胡玲丽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5127号

江云宾、林君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512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
告江云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本金
人民币 148653.98 元及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利息
人民币15905.99元、罚息人民币12416.98元，并支付
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
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
息及相关费用；被告林君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林君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江
云宾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384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
币4490元，由被告江云宾、林君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5134号

陈梅玲、刘灵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513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陈
梅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
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本金人民币
88762.59元及截止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利息人民币
18908.03 元、罚息人民币 7866.05 元，并支付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
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及相
关费用；被告刘灵娟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被告刘灵娟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被告陈梅玲追
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6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3270元，由
被告陈梅玲、刘灵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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